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
盈环连罚字〔2015〕02号

当事人名称：盈江昆钢榕全水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林红  营业执照号码：533123100005132
组织机构代码：57467665-9
地址：盈江县弄璋镇边府村
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由于你（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擅自排放污染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四十五 条“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的规定，我局于2015年6月2日向你（单位）下达了《盈江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盈环罚告字﹝2015﹞08号），于2015年6月8日向你（单位）下达了《盈江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盈环罚字﹝2015﹞08号），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生产；2、罚款贰万伍仟元（￥25,000.0）。
2015年6月11日经我局复查，你（单位）仍在生产，未停止违法排污行为。认定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
我局于2015年6月12日向你单位送达了《盈江县环境保护局按日连续处罚听证告知书》（盈环连罚告字〔2015〕第01号）及《盈江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盈环违改字﹝2015﹞18号），告知你（单位）有权对处罚进行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并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排污，如你（单位）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我局将对你（单位）作出按日连续处罚。
2015年6月24日我局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复查，并向你（单位）下达了《盈江县环境保护局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盈环连罚字﹝2015﹞01号）对你（单位）自2015年6月9日至2015年6月11日期间的违法行为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罚款共计人民币七万伍仟元（￥75,000.00），经我局复查发现，你（单位）仍在生产，未停止违法排污行为。
2015年6月25日我局向你（单位）留置送达了《盈江县环境保护局按日连续处罚听证告知书》（盈环连罚告字﹝2015﹞第02号），告知你（单位）我局拟对你（单位）自2015年6月13日至2015年6月24日期间的违法排污行为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原处罚决定2.5万元，计12日，共计罚款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00），同时下达了《盈江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盈环违改字﹝2015﹞21号）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排污。
你（单位）于2015年6月29日向盈江县人民政府和我局提交了《盈江昆钢榕全水泥有限公司关于<盈江县环境保护局按日连续处罚听证告知书>盈环连罚告字〔2015〕第02号陈述申辩意见及请示》，请求盈江县人民政府撤销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的叁拾万元（￥300,000.00）按日连续处罚，同时请求我局上报你公司的试生产请示。经我局认真研究并报盈江县人民政府领导同意，对你（单位）的陈述申辩理由不予采纳，并于2015年7月20日将回复意见（盈环字〔2015〕72号）送达你（单位）。
以上事实有我局《按日连续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盈环连罚告字〔2015〕第02号）和送达回证及对你公司申述意见的回复等证据为凭。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的规定，经研究，我局决定依法对你单位自2015年6月13日起至2015年6月24日期间的违法排污行为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原处罚决定2.5万元，计12日，共计罚款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00）。
三、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帐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每日将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盈江支行    
户名：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帐号：  53001737436051001355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或者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2015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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